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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我市幼儿园收费管理政策的通知
市各幼儿园：
为进一步加强幼儿园收费监管，规范收费行为，促进我市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切实保障受教育者和幼儿园的合法权益，根据《江苏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苏价规〔2017〕9号）、《关于推进民办教育收费改革的指导意见》（苏价费〔2018〕69号）及《关于调整南通市市区幼儿园收费管理政策的通知》（通价规〔2018〕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同意，决定调整我市幼儿园收费管理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办幼儿园收费
1.我市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以下简称保教费）最高收费标准调整为：省优质园500元/生.月，市优质园350元/生.月，合格园300元/生.月。
新建幼儿园（含设立分园）暂未定级的，由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初步认定等级及试行收费标准意见，经市发改、财政部门审核后执行。待定级后对照规定的标准执行。
2.公办幼儿园为不满3周岁婴幼儿提供早期保育教育服务的（含小托班），收费标准在正常保教费收费标准基础上可以上浮，上浮额度最高不超过80元/生.月。
3.全日制公办幼儿园接受家长委托，在非保教时间（周一至周五下午4:30至6：00），为幼儿提供托管服务的，可收取最高不超过80元/生.月的托管费。
幼儿托管遵循自愿原则，家长提出申请后，幼儿园与其签订托管协议，方可收取托管费。
4.公办幼儿园伙食费标准按照实际成本确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二、民办幼儿园收费
1.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仅限寄宿制幼儿园，下同）、托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由幼儿园提出建议，报市发改委核定后执行。
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伙食费标准按照实际成本确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2.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幼儿园制定或者调整收费标准的，应当于新学年开学三个月前向社会公示，原则上三年内保持收费标准的相对稳定。幼儿园在幼儿入园时应当与幼儿家长签订协议，明确收费方式、收费标准、收费期限、服务项目和内容。
3.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未完成民办教育分类登记前，视同公办幼儿园进行收费管理，待完成分类登记后按相应类别的管理规定执行。
三、监督和管理
1.公办幼儿园、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可以按月或者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实际在园天数不足一个月的按相关退费规定处理。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收费方式，按照双方合同约定。
2.幼儿园提高保教费、住宿费标准，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插班生保教费按插入班级的收费标准收取。幼儿园降低收费标准的，所有在园幼儿均按照降低后的收费标准执行。
3.幼儿园保教费按月计退。由于幼儿请假、转学、退学、插班等原因，幼儿当月在园天数不足4天（含4天）的，按保教费交费额的80%退还；超过4天但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含一半，向下取整天数，下同）的，按保教费交费额的50%退还；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不退还所交保教费。
因幼儿园原因（含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造成停课的，幼儿园应当按实际天数退还保教费。
因幼儿园刊登、散发虚假招生简章（广告）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造成幼儿退园的，幼儿园应当全额退还收取的保教费，造成幼儿损失的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幼儿园服务性收费按月或者按学期收取，按月据实结算。幼儿在园天数不足一个月的，以提出请假申请计算，扣除实际在园天数后退还费用。
幼儿园代收费即时发生即时收取。
5.校车费的收取坚持自愿原则，由幼儿园和家长签订协议，明确收费标准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6.幼儿园在寒、暑假期间为幼儿提供保育教育服务的，保教费按日计算，费用可以上浮，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实际执行标准的30%。
7.幼儿园应当按照国家学前教育扶困资助的有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在园幼儿给予相应的资助。
对在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按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准给予资助，平均资助比例不低于在园儿童总数的10%。
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对城乡低保家庭和持《特困职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人员子女的保教费，予以50%的减免；对残疾儿童和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人、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及革命烈士或者因公牺牲军人（警察）子女的保教费，予以全免且不计入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的10%比例范围内。学前教育政府资助经费按现行财政体制由市财政承担。
8.公办幼儿园和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实行收费报告制度。幼儿园收费标准调整或者其他基本信息发生变动，应当及时填报日常收费情况变更报告表报市发改委；幼儿园年度收费收入支出情况，应当填报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报市发改委。
9.幼儿园收费项目、收费行为规范等按本通知执行。发改、财政、教育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作，主动做好宣传解释、培训和指导工作，协调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投诉举报，确保政策平稳实施；应当切实履行对幼儿园的收费监管职责，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稳定市场秩序。各幼儿园要准确把握并严格执行政策，积极宣传解释，完善收费公示，自觉规范收费行为，接受社会监督。
    本通知自2019年9月1日起执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海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门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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